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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識神的第一步-人與神之間關係的本質 
信息：維保羅 

翻譯：王兆豐 

(2003年5月11日) 

 

14然而，人未曾信祂，怎能求祂呢？未曾听見祂，怎能信祂呢？

沒有傳道的，怎能听見呢？15若沒有差遣的，怎能傳道呢？如經上

所記：“報福音、傳喜信的人，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！”(羅10:14-15) 

 

回顧 

在這次的<糾錯系列>講座裏，我們已經討論了： 

1)知識必須有一個起始點； 

2)對於基督徒來說，聖經是一切知識、倫理道德、真理的起始

點； 

3)貫穿整本聖經的主要信息：“有一位神。人犯了罪，神救罪

人，一切榮耀歸於神”； 

4)我們為什麼應該相信聖經； 

5)聖經的主題：神；神是可知的，我們為什麼應該信神。 

 

今天我們開始講人與神之間關係的本質，尤其是此關係是如何

開始的。如果說前五講是預備工作，是哲學性的討論，那麼今天我

們就要切入主題了。 

 

前言 

我打算講的內容主要是針對今天很流行但需要糾正的傳福音

方法，即：“邀請耶穌到我們心裏來”這一口號，然後我們會來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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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聖經上關於傳福音的方法，即：相信、悔改、受洗，清楚得救，

堅忍到底。 

 

講台呼召 

講台呼召是今天傳福音的標準方式。它出自於十九世紀1830

年代在美國東部以查爾斯·芬尼為首的搭帳篷巡迴佈道會，通常被

稱為“第二次大復興運動”。其主要方法就是人為地組織極具戲劇

性的場面，呼召人們列隊走上台前去作決志禱告。這與依靠神的作

為、神的大能為基礎的美國“第一次大復興運動”極不相同。在“第

二次大復興運動”中，芬尼之所以發明強調以各種新奇的方式佈道、

傳福音，是基於他的“皮拉糾主義”神學觀。他毫不含糊地否認人

有原罪，認為人有能力完成神所命令的(這是基於德國人文主義哲

學家康德的理論)，即相信福音。他那篇最著名的講道的題目就叫：

“人注定要改變他們自己的心。”他說：“人信仰宗教之後，他們

不能做他們以前不能做的事；他們能做的，只不過是以不同的方式，

用他們以前就有的能力來榮耀神。復興不是神蹟，也毫不依賴神蹟；

復興純粹是人正確地應用已有的種種方法的哲學結果——一如正

確地應用各種方法後所產生的其它結果一樣”(見MichaelS.Horton

著<查爾斯.芬尼与“威敏斯特信仰告白”>一文)。 

近兩百年來，這一傳福音的方式基本上沒有改變。無論是傳道

人催促電視機前的觀眾將手放在屏幕上作為相信的表現也好，還是

台上的人呼召聽眾走到前面排列禱告也罷，今天最流行的傳福音的

主題信息是：“邀請耶穌到你心裏來。” 

 

“邀請耶穌到你心裏來” 

 

一天，我們教會的一位會員到我的辦公室來，問我聖經裏有沒

有“邀請耶穌到我們心裏來”這樣的教導？這也是促使我急著要講

今天這篇信息的起因之一。據我所知，最常被引用來證明、支持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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述這句口號的聖經經文在<啟示錄>3:20： 

 

20看哪！我站在門外叩門，若有聽見我聲音就開門的，我要進

到他那裏去，我與他、他與我一同坐席。(啟3:20) 

 

值得注意的是，這些話是寫給第一世紀某間面臨背道叛逆危險

的教會的警告。我們可以假設的是，那些教會的收信人已經邀請過

耶穌到他們心裏了。上面這句經文裏的“門”就是“心”。另一處

提到“心裏”的經文是<彼得前書>3:15： 

 

只要心裏尊主基督為聖。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的緣由，就要常

作準備，以溫柔、敬畏的心回答各人。(彼前3:15) 

 

請注意：這也是寫給基督徒關於主權——“基督主權”——的

話，而不是叫人信主——“拯救之能”的話。不過，聖經裏也有一

些關於“耶穌在我們心裏”的教導。誠然，從某種意義上說，基督

應該在我們心裏。保羅在給以弗所教會的信中禱告說：“使基督因

你們的信，住在你們心裏，叫你們的愛心有根有基”(弗3:17)。可

這話仍然是寫給基督徒的，不是對慕道友說的福音信息啊！基督徒

的心裏當然應該有基督的靈住在裏面，當然應該被基督的話(聖經)

所管轄。 

什麼是基督徒的心呢？這裏“心”是指我們的道德觀念，指我

們對事物的認識、思想、理智、想象力、良心、意念、傾向、目的

等等。但這對於今天作一個以“邀請耶穌”的禱告為得救的起始點、

為一個聖禮的人來說，實在是與聖經的教導相去甚遠。我們這樣做，

就等於把聖經的教導改成了一種新的儀式(人造的聖禮)，此儀式就

是邀請人作決志禱告。於是，我們與神建立關係、發生聯繫的關鍵

的第一步，就成了我——我對耶穌的邀請，即“以自我為中心”的

福音。就好像我要舉辦一個晚會，當然是我作為主人來邀請啦。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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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還不止這些，我們以後還會談到。 

在這種傳福音的方式中，基督成了一位維多利亞時代的紳士：

祂輕輕地在我們那不情願的心門上叩了兩下之後，就把雙手背到身

後，耐心地等待——等我們找回自己的正常感覺之後，邀請祂進來。

由於說不清楚的原因，有些人作了這個邀請，另一些人則沒有。 

這種傳福音的方式與聖經的教導是矛盾的。聖經中所描寫的神

是一位侵入、控制人心的神。<使徒行傳>16:14這樣說： 

 

有一個賣紫色布疋的婦人，名叫呂底亞，是推雅推喇城的人，

素來敬拜神。她聽見了，主就開導她的心，叫她留心聽保羅所講的

話。(徒16:14) 

 

<以西結書>36:26： 

 

我也要賜給你們一個新心，將新靈放在你們裏面。又從你們的

肉體中除掉石心，賜給你們肉心。(結36:26) 

 

神是做心臟手術的，而不是賣雅芳(美國名牌化妝品)產品的。

我們應該清楚：人所需要的是心臟移植手術，而不是化妝打扮。 

 

已經殘廢 

在我們心裏，上述這種觀點(領人作“邀請耶穌進入心中”的

禱告)是如此根深蒂固，以致我遇到一位想要得救的罪人時，發現

自己軟弱得好像是殘廢了一般。因為我實在是有熱心、有負擔要想

傳福音，以前曾在一個校園佈道團事奉、佈道，熱心領人信主，還

受過專門的培訓，學習怎樣使用福音小冊子(我想這本小冊子很多

人都熟悉)，培訓時還學習與人談福音時怎樣手持這個小冊子。 

小冊子上面畫著兩張簡圖，各畫一個圓和一個十字架。一張圖

上的十字架在圓的外面，圓裏面所有的東西都是亂糟糟的；另一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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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字架在圓的裏面，一切都井井有條。冊子上也印著那段“邀請主

耶穌到你心裏來”的決志禱告詞。你先問對方：哪一幅圖畫代表他

/她的生活？如果他指向十字架在外面的、畫面亂糟糟的那幅，你

就問他願不願意過另一種生活？......。這樣傳福音的方法，簡直

就與商品推銷員無異。所有這一切的目的，不過是要帶他作那個決

志禱告，然後萬事大吉。 

假如我們不帶人作“邀請耶穌到我心裏來”的禱告，我們該怎

么做呢？我記得我有一次與一位獲得雙博士學位(包括“系統神學”)

的傳道人一起午餐時，他就提出了這個問題，即：“我們若不努力

帶人作決志禱告，那麼我們該如何傳福音呢？”他當時也已經開始

認識到基督徒糾正此錯誤的必要。 

上面提到的帳篷式傳福音、佈道的方法，有多簡單、多方便！

一次就靈，多棒呀！再說領人作“決志禱告”，也給我們傳福音的

人一種成就感：我帶了多少人信主！但事實上這個方法已經被證明

效果極差：作了決志禱告的人中很少有在一年之後仍然去教會。(美

國最著名的福音佈道家葛培理牧師的機构對在這種佈道會上決志

並登記的人作過追蹤調查，結果發現決志後仍然去教會的人不到

1%。) 

我倒不是說這個方法不能使人得救(我自己就是這樣得救的)，

但問題是：聖經是否教導我們這麼去做？在神萬事都能，祂曾讓巴

蘭的驢子說話；可我們總不會差派一隊驢子去傳福音吧？也就是

說，可能的方法並非就是最好的方法。你們一定也見過很多人決志

以後對福音根本就不再感興趣，也不來教會了。西方基督教的衰弱

與這種佈道方式的興起恰成正比。與此同時，它也造成教會裏產生

那種所謂“人得救後救恩會失去”的疑惑——不管怎麼說，那些流

失的人們也都是作過決志禱告的呀！ 

問題不是“人得救後會不會失去救恩？”而是我們傳福音的方

式有問題。據我所知，聖經裏關於人與神之間關係的開始，是沒有

“邀請耶穌到我們心裏來”這種教導的——除非有人能在聖經裏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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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證明拿給我們看。 

那麼，傳福音到底應該是什麼樣的方式呢？有罪的人怎樣才能

與神開始建立關係呢？我們以後還會談到“誰應該去傳福音”的問

題。當神要基督徒或傳道人向人吹警告之號時(結33:6)，我們應該

吹什麼調子呢？是不是應該吹“神的忿怒在等待，趕快邀請耶穌到

你心裏來”吧？聖經裏我們看到的可不是這樣的。若說“決志禱告”

就是罪人的禱告，那麼<路加福音>18:13中的那個稅吏作的，才真

是“罪人的禱告”:“神啊，開恩可憐我這個罪人！”求神饒恕我

們的罪，而不是“邀請耶穌到我們心裏來”。 

 

無固定傳播形式的福音 

在聖經裏，傳福音是沒有固定形式的。神學院的學生會發現，

耶穌在傳福音時，並非每次都提到所有的福音要素，也並不是每次

都提到悔改和信(祂講的內容當然是要叫人信)，也並非明確指出人

得救不是因著行為(這是使徒保羅明確教導的)。有時候，耶穌傳福

音用的是人根本不明白的比喻(太13章)。有時候祂直接問聽眾：他

們是信祂呢，還是僅僅知道有關祂的事？例如祂對馬大說：“復活

在我。你信這話嗎？”(約11:25-26)。祂問彼得說：“你說我是誰？”

彼得回答說：“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兒子。”耶穌因此說，彼得

是蒙福的(參太16:15-17)。耶穌很瞭解祂的聽眾，很瞭解人心，也

知道福音信息的哪一個方面需要強調。對那些自以為義的，祂擊碎

他們的自信——例如<馬可福音>10:17~27中的那個富有的少年官、

<路加福音>18:9~15中祂斥責稅吏和法利賽人。對於心靈破碎的，

祂就宣告饒恕赦免——例如<路加福音>7:48跪在耶穌腳前的那個

有罪的女人。 

 

製作成小冊子的“福音” 

儘管<新約>書信中關於福音的神學是教導性的，但若要把這些

福音教導列成圖表、小冊子來吸引人，未免有點牽強(例如上面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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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的那本可能我們大家都很熟悉的小冊子)。這些小冊子有效嗎？

你、我都是神“用愚拙的人來救罪人”的活生生的見證，但這並非

意味著我們就應該一味地委身於愚拙；也就是說，神使用人的謬誤

完成祂的旨意，但並不意味著我們就應該一直留在謬誤之中。上述

這種傳福音的方式已經如雨後春筍般地造就了一代很難分辨什麼

是“特价菜”、什麼是主的聖餐的“紙基督徒”[註1]。 

當代西方基督教既不能祝福也不能影響社會的這一事實，說明

教會正在螺旋式地下滑，衝向她存在資格的最低點。我說這些話的

時候，的確是在批評；我本人也包括在被批評的對象之中。這就是

我的光景，這就是今天教會的光景。 

歷史上許許多多的聖徒為了一個信仰的概念(例如“因信稱義”)

的緣故，宁可四處流浪，走上火刑架，走上斷頭台。但今天我們所

謂的“傳福音”，唯一的目的就是想把大家都拉進來，只告訴人說：

“神愛你；神對你有一個美好的計劃。......”是啊，誰不想被愛

呢？誰不想有一個人生計劃呢？現代福音運動就像是一個產房；現

代基督教的最大問題可能就在於嬰兒(人)重生的環境與方法。當代

福音運動是個幾乎沒有種籽或常常帶缺陷的種子(參彼前1:23)的

產房；許多屬靈的新生兒是帶著出生缺陷來到神的國裏的。如果我

們出生時帶有不太清楚、不太堅實的認識，倒還不是問題；問題是

今天很多基督徒是帶著錯誤的認識，多年後要再回過頭來認清自己

的錯誤，是件多麼難的事！因為我們唱到“初信之時，何等喜樂！”

這就是為什麼需要糾錯的原因所在。 

那麼到底應該如何傳福音呢？人與神之間的關係應該怎樣才

能開始建立呢？到底在罪人與聖潔神之間的關鍵接觸點在何處

呢？神差祂的傳道人去傳什麼樣的福音、喜信，真正使他們的腳蹤

成為佳美呢？(羅10:15) 

我現在並不覺得帶人作“決志禱告”很美；相反，當我們分領

聖餐的時候，當我們眾人認罪禱告後我宣布“你們的罪被赦免了”

(約壹1:8)的時候，那才是最美的。大家想一想，因著神的恩典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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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知道自己的罪被赦免——還有什麼比這個更美的呢？ 

 

聖經中的福音 

我不想自己另外搞一套傳福音的公式；下面我只把福音信息中

最重要的幾點提一下。首先我要聲明：我所說的並不是指發生在人

眼不能看見的范疇裏的事，即神重生人的大能；我所說的是神已經

呼召、並叫祂的子民去說、去做的，它包括叫人相信，要人悔改，

讓人受洗，宣告赦罪和勸勉信徒堅忍到底。 

 

叫人相信、接受福音 

叫人相信不是直接就是間接地包含在每一個福音信息裏。假如

你不信耶穌，即不信特定的有關耶穌的事，如祂為了人的罪死了，

又復活，那麼你對信祂所包含的任何其它內容都不會有任何反應

——你怎麼可能會有呢？前面已經提到：耶穌與馬大的對話是以一

個簡單的問題結束的：“復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！信我的人雖然死

了，也必復活。凡活著信我的人，必永遠不死。你信這話嗎？”(約

11:25-26) 

我在主持葬禮時，常常引用這句經文向人傳福音。我們在向人

傳福音時也可以問：“你信嗎？”經驗告訴我，這是一個被問的人

不得不回答的問題。因為聖經告訴我們：每個人都知道有神(羅馬

書1章)。 

有一次，一個排球隊的朋友要結婚，請我為他們主持婚禮。他

和未婚妻都是無神論者；在討論婚禮計劃(程序)時，他們提到了具

有信仰性質的“禱告”。我就問他們說：“為什麼要禱告？向誰禱

告呢？因為神沒有被邀請到你們的婚禮上來啊！”當然，我後來還

是答應為他們禱告，但我告訴他們不必作此外表上的偽裝。他們最

後認識到，他們心裏所知道的那個最寶貴的知識，即“神存在”的

真理，已被他們故意壓制了。 

那個埃塞俄比亞太監埃提阿伯在腓利向他傳福音之後，問腓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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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：“看哪，這裏有水，我受洗有何妨礙呢？”腓利回答說：“你

若是一心相信，就可以”(徒8:36-37)。太監並不是一開頭就要求

受洗，而是在腓利已經對他作了教導之後。<路加福音>7:50中的那

個女人也因著信而哭泣，用嘴親耶穌的腳。耶穌對她說：“你的信

救了你，平平安安地去吧！” 

我們必須明白的是：信仰由三個部份組成：知識、認同、信靠。

第一：知識，即你知道自己信的是什麼。第二：認同你所知道的，

認定它是“真理”。單有這兩條還不夠，因為連魔鬼都知道它們。

第三：信靠，即把自己委託、信賴於所信的，使真理成為自己的生

命。<使徒行傳>10:40~43指出：第三日，神叫耶穌復活，顯現出來；

不是顯給眾人看，乃是顯給神預先所揀選為祂作見證的人看，就是

我們這些耶穌從死裏復活以後和祂同吃同喝的人。祂吩咐我們傳道

給眾人，證明祂是神所立定的，要作審判活人、死人的主。眾先知

也為祂作見證說：“凡信祂的人，必因祂的名得蒙赦罪。”所以我

們應當告訴人，叫他們信神。若我們真的相信基督是救主，那麼祂

也是神，是掌管你的主。 

若你把這些(信息)分離開，只承認耶穌救人而不承認祂是主，

那麼就如<雅各書>所教導的：“我的弟兄們，若有人說自己有信心，

卻沒有行為，有什麼益處呢？這信心能救他嗎？” 

 

叫人悔改的呼召 

主耶穌所傳的福音信息裏總是有叫人悔改的呼召。對那犯了姦

淫被抓的女人，祂說：“我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！從此不要再犯罪了”

(約8:11)。對畢士大池邊被祂醫治的人說：“你已經痊癒，不要再

犯罪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厲害。”<路加福音>13:3祂對眾人說：“你

們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滅亡！”又教導說：“一個罪人悔改，在神

的使者面前也是這樣為他歡喜。”祂明確宣告：“我來本不是召義

人悔改，乃是召罪人悔改。”祂不是“召義人”；這裏說的是那些

“自以為義”的人。這個世上沒有義人。有些人說：“他(某個人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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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要信，需要到教會去。”言下之意是：“我(說話者)不需要。”

很顯然，在向人傳福音時，福音的信息裏必須有叫人悔改的信息。

主耶穌復活之後對祂的門徒們說：“照經上所寫的，基督必受害，

第三日從死裏復活，並且人要奉祂的名傳悔改、赦罪的道，從耶路

撒冷起，直到万邦。” 

 

叫人受洗的呼召 

在今天的福音信息裏，很少有叫人受洗的呼召。我們不需要讀

很多聖經就可以讀到彼得的傳道：“你們各人要悔改，奉耶穌基督

的名受洗，叫你們的罪得赦。”敬虔的亞拿尼亞對掃羅(即使徒保

羅)說：“現在你為什麼耽延呢？起來！求告祂的名受洗，洗去你

的罪”(使22:16)。我們知道，得救本乎恩，也藉著信。別忘了前

面說過：我們現在所討論的是信心的外在方面。我們都不會懷疑掃

羅遇見亞拿尼亞之前已經得救。 

然而，叫人受洗的呼召與福音的信息是密切相關的，至少在外

面看上去是這樣，即外面的是我們所說、所傳、所做的事，也就是

我們能分辨的。但你不可能真正知道人心裏的光景或發生的變化。

我們不能認為那些作了那個“邀請耶穌進入我心”的禱告但未受洗

的人是已經得救的。這從我們自己或其他弟兄姐妹的見證中可以聽

到。沒有人會說：“我得救是因為邀請了基督到我心裏來。”受洗

當然是外面的，但卻是一個重要的標記，是神設立的聖禮。受洗是

神決定的，是聖經裏清楚地教導的方式。 

你可能對此說法感到吃驚。我記得自己曾怀疑某人是否得救，

因為他尚未作那個人為的儀式即“邀請耶穌到我心裏來”的禱告。

我想你們中間很多人也會有同感。 

神救人的普通方式是通過教會。當一個人與耶穌真正建立起個

人關係之後，就會承認並加入教會，因為教會是基督創立的。人加

入教會的外在表示就是受洗。<使徒行傳>8:12中記錄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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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他們受了腓利所傳神國的福音和耶穌基督的名，連男帶女就

受了洗。 

 

宣告罪得赦免 

隨著我們在真道上漸漸成長，有些東西會漸漸地變得越來越寶

貴。對我來說，宣告“你們的罪被赦免了”就是一個例子。每當主

日早上敬拜開始、會眾在神面前默禱認罪後，我就以神的話宣告眾

人“罪得赦免”。聽到此“罪被赦免”的話，你應該極感安慰——

只要你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個罪人，並且是個得罪神的大罪人。這一

項(宣告)很快成為我格外珍惜的服事之一。 

但今天的“福音”常常把信主變成了人心理上的需要、安慰。

那麼，為什麼還需要赦罪呢？一種很流行的教導是：“我們不需要

經常向神禱告求赦罪，因為我們的罪已經被赦免了”(基於“一次

得救，永遠得救”)。但聖經上卻一再地教導、告誡我們：要忍耐，

要持定所信的，要堅持下去。既然這裏有“只要”二字(西1:23)，

那麼有人就會問：“是不是救恩會失掉？”答案是：“不會”，因

為叫人“忍耐到底”的呼召，正如“叫人信主”的呼召，是對那些

父神在創世之前就已經揀選的人的有效呼召——他們聽到神的話

(福音)後一定會信；這呼召對於信徒來說是有效的，叫他們聽到後

一定能夠堅忍到底。 

這實在是個好消息。假如一個教會裏有眾多真正在公義、聖潔

的神裏面有信心的人，那麼他們一定會盼望這句話給他們帶來的安

慰。<路加福音>5:20中，當那個癱子被眾人從房頂上縋下來的時候，

耶穌對他說：“你的罪赦了。”接著在7:50中祂對有罪的女人說：

“你的罪赦免了。”然後又說：“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地回去

吧！”<使徒行傳>13:38明明白白地教導我們：“所以弟兄們，你

們當曉得：赦罪的道是由這人傳給你們的。”聽到“罪得赦免”這

句話，雖然不是叫人去做什麼，但這赦罪的消息卻的的確確是給聽

眾的佳美之音，是有效地吸引神子民的馨香之氣。<箴言>28:13說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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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遮蓋自己罪過的，必不亨通；承認、離開罪過的，必蒙憐恤。” 

 

聖徒堅忍到底 

主耶穌在解釋撒種的比喻時說：“落在好土裏的，就是人聽了

道，持守在誠實善良的心裏，並且忍耐著結實”(路8:15)。 

當基督徒回顧往事，想到自己信神的經歷，是很美好的；但我

們也必須知道，福音裏包含著叫我們持守信仰，不斷認罪悔改。<

使徒行傳>14:21~22：“他們對那城裏的人傳了福音，使好些人作

門徒，就回路司得、以哥念、安提阿去，堅固門徒的心，勸他們恒

守所傳的道，說：‘我們進入神的國，必須經歷許多艱難。’”保

羅在<歌羅西書>1:21~23節中用了“只要”二字。他說： 

 

21你們從前與神隔絕，因著惡行，心裏與祂為敵。22但如今祂

藉著基督的肉身受死，叫你們與自己和好，都成了聖潔，沒有瑕疵，

無可責備，把你們引到自己面前。23只要你們在所信的道上恒心，

根基穩固，堅定不移，不致被引動失去(離開)福音的盼望；這福音

就是你們所聽過的，也是傳與普天下萬人聽的，我保羅也作了這福

音的執事。(西1:21-23) 

 

當主耶穌在<路加福音>14:28節裏對那些極多的、跟隨祂的人

說： 

 

你們哪一個要蓋一座樓，不先坐下算計花費，能蓋成不能呢？

恐怕安了地基，不能成功，看見的人都笑話他，說：“這個人開了

工，卻不能完工。”(路14:28) 

 

祂是在指人信祂時就必須有“忍耐到底”的心願。 

耶穌還教導說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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弟兄要把弟兄、父親要把兒子，送到死地；兒女要起來與父母

為敵，害死他們。並且你們要為我的名被眾人恨惡，唯有忍耐到底

的必然得救。 

 

我們無論是在思考或傳講福音時，都不應當把它看作是一時的

宗教感覺，而這正是今天很流行的。我們信主、受洗雖然只有一次，

但應當永遠信靠、傳講福音，永遠領受聖餐，永遠因罪得赦免而喜

樂。我們應當在萬事上忍耐；我們應當永遠讚美那以信心的恩典堅

固我們忍耐到底的神！阿們。 

 

 

[註：本講分兩次講完；此譯文係根據第一次的講章及參考兩

次的錄音。] 

 

[註1]xxx當年發明的“紙老虎”一詞已經融入了英文詞彙。 


